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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在添馬艦基地舊址擬建的特區政府總部大樓、

立法會大樓、展覽館及文娛用地

目的

現有的㆗區政府合署、美利大廈和立法會大樓，均未能提供足夠

的辦公㆞方及現代化的工作環境，應付實際需要。此外，香港亦沒有

永久的展覽場㆞，以展示我們的基建項目及發展藍圖。本文件向議員

簡介我們的建議，即在添馬艦基㆞舊址，以設計及建造合約方式興建

新的政府總部大樓、立法會大樓、展覽館及文娛用㆞。

建議

2 . 我們建議把添馬艦基㆞舊址，發展為香港主要的公民及社區設施

㆞帶，以容納新的政府總部大樓、立法會大樓、展覽館及文娛用㆞，

工程預算支出為 5 9 億元。計劃包括㆖述的新設施、附連的停車場和行
㆟通道的設計及建造工程。而展覽館展品的設計及製作，工程預算支

出則為 1 . 75 億元。㆖述預算皆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理據

3 . 行政會議於㆓零零㆓年㆕月決定，政府應着手發展添馬艦基㆞舊

址，以興建新的政府總部大樓、新立法會大樓和其他配套社區設施。

當局作出這項決定時，已考慮到各有關問題，包括解決政府總部和立

法會空間不敷應用及改善辦公設施不足的需要、可供選擇的㆞點、規

劃因素，以及㆙級寫字樓的供求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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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其後，政府制定了發展計劃的詳情。這項工程主要組件的內容和

興建這些組件的理據如㆘ :

政府總部大樓

5 . 現有的中區政府合署和美利大廈的樓齡分別為四十多年及三十

多年，它們已不敷應付政府總部對辦公地方的需求，而且所須的維修

費用亦日益昂貴。部分政策局的辦公室，因而須外置於分散各區的政

府大樓或商業樓宇。此外，這兩座舊大廈的設施的改善亦極為困難。

它們 因此 未能 提供 先進 的工 作環 境， 設施 亦未 能配 合最 新的 科技 發

展。興建新的政府大樓，不但可以長遠解決上述問題，還有助提高政

府的運作效率。

6 . 擬建 的政府 總部大 樓將包 括一幢 低座 樓宇，容 納行政 長 官辦 公

室、行政會議及其秘書處。另外，它亦至少有一幢高座樓宇，用作主

要官員、政策局和其他職能相關部門的辦公室等。新大樓的附屬設施，

包括多用途禮堂、會議室和新聞發布／採訪室等。估計大樓的總建築

樓面面積不會多於 19 7  800 平方米（即總樓面面積不多於 1 6 萬平方
米），並附設約 42 0 個停車位。

立法會大樓

7 . 現有的立法會大樓在一九一一年興建，當時用作最高法院。這大

樓現已不能提供足夠空間，容納立法會所有的職員及設施。立法會現

時須將部份秘書處辦公室及議員辦事處，分設於附近的商業樓宇及中

區政府合署西翼。這實非長遠之計。興建新的立法會大樓，可提供切

合立法會需要的建築物，應付該會辦公用地的長遠需求。

8 . 擬建的立法會大樓將包括低座和至少一幢高座。立法會會議廳、

會議室、新聞發布室、宴會廳及其他附屬設施，將設置於低座；而高

座則用作容納議員辦事處、立法會秘書處、圖書館、印刷房，以及其

他設施。估計大樓的總建築樓面面積約為 37  6 00 平方米（即約 25  5 0 0
平方米總樓面面積），並約有 120 個停車位。

展覽館

9 . 亞太區很多大城市，如上海、新加坡和悉尼，均設有永久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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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展示其發展規劃及建設項目。我們認為香港實在需要興建類似

的設施，讓公眾及訪港人士可以綜覽本港的基建項目及規劃藍圖。現

時，設於愛丁堡廣場的香港規劃及基建展覽館（樓面面積僅為 50 0  平
方米），礙於場地面積和設計所限，只能展示有限的模型及展覽品，其

可容納的訪客人數亦不多。雖然如此，該展覽館仍獲得訪客的好評和

肯定，尤其是外地來訪的代表團及有關的專業團體。

1 0 . 擬建的永久展覽館可提供永久場地，展現香港發展的長遠大計，

並展示香港的基建項目和規劃藍圖。展覽館將會提供不可或缺的社區

教育場地，讓市民獲取主要規劃藍圖和基建項目的最新資料，並可成

為外地來訪代表團和遊客的熱門目的地，讓他們更深入了解香港。

11 . 展覽館是添馬艦公民及社區設施地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展覧館的

活動，配合落成的文娛用地，與鄰近的辦公及行政設施融合，將為這

公民及社區設施地帶平添生氣和趣味。估計展覽館的總建築樓面面積

約為 24  0 00 平方米（即約 18  600 平方米總樓面面積），並有不多於 10 0
個停車位。有關展覽館內主要設施的詳情，載於附錄 A。

1 2 . 添馬艦將發展為香港的主要公民及社區設施地帶，而展覽館則為

這地帶的基本組成部分，更會成為其中的焦點，讓市民大眾能更深入

了解看香港的基建項目和發展藍圖。我們認為這項新設施將會廣為市

民及海外遊客使用及受歡迎。

文娛用地

1 3 . 添馬艦基㆞舊址的面積約為 4 . 2 公頃，其㆗包括在已批核的分區
計劃大綱圖㆗劃作 “休憩用㆞ ”的兩公頃土㆞。我們認為，該休憩用㆞
應連同擬建的政府總部大樓、立法會大樓及展覽館作綜合發展。好讓

各建築物的外觀、規模和規劃，與文娛用㆞的園景設計和環境相互協

調，和諧配合。文娛用㆞將設計為靜態的康樂休憩設施，供市民享用，

並會與毗鄰的新海濱長廊連接，成為㆒廣濶的休憩用㆞。

未來路向

1 4 . 我們正檢討及修訂添馬艦發展計劃各部分的使用者細節要求的

初稿，並會根據定案相應修訂建築樓面面積和預算支出。我們打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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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㆔年五月諮詢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以期把㆘列兩個

工程項目提升為㆙級工程 :

- 政府總部大樓、立法會大樓、展覽館及文娛用㆞

( 6 3 KA )

- 在添馬艦興建的規劃及基建設施展覽館 –展品設
計及製作 (新項目 )

有關添馬艦發展工程項目的推行時間表載於附錄 B。

對財政及經濟的影響

1 5 . 計劃內的兩個相關工程項目的總資本支出約達 6 1 億元 (按付款當
日價格計算 )。發展這些工程項目將會創造約 3  26 0 個職位和共 8 7  000
個 “㆟工作月 ”，包括 90 名專業㆟員、2 20 名技術㆟員及 2  9 5 0 名工㆟。

背景

1 6 . 行政會議於㆓零零㆓年㆕月決定，政府應着手發展添馬艦基㆞舊

址，以興建新的政府總部大樓、新立法會大樓及其他配套社區設施。

添馬艦發展的設計及建造合約遴選工作，會分兩個階段進行。我們已

在㆓ 零零 ㆓年 十㆓ 月完 成第 ㆒階 段的 預審 工作 ，並 預審 了五 名申 請

者，參加㆘㆒階段的競投。我們會為使用者細節要求完成定稿，並於

五月開展第㆓階段的招標工作。

1 7 . 當局已成立評審委員會，以評審預審申請和甄選承建商。該委員

會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兩位立法會議員、兩位政府高級

㆟員及㆒位前建築學教授。

房屋及規劃㆞政局

行政署

㆓零零㆔年㆕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

擬議展覽館的主要設施擬議展覽館的主要設施擬議展覽館的主要設施擬議展覽館的主要設施

展覽館包括㆘列主要設施  :

(a) 展覽場㆞

展覽場㆞將有㆒個廣濶的㆗庭，訪客可透過視聽資料認識香港的

未來發展及競爭優勢。此外，㆕個主題展覽廳會集㆗展示城市發

展、交通 /物流 /資訊、旅遊及可持續發展。館內亦有㆒個專為年輕
參觀者而設的青少年學習㆗心 /兒童展覽廳，而多用途展覽廳則可
為不同的非長期展覽提供場㆞。

(b) 社區教育設施

展覽館將提供公眾論壇、研討 /會議廳、演講室及資源㆗心，方便
社區教育及意見交流。

(c) 行政、商業及有關設施

行政設施將包括訪客服務查詢處，票務處及辦公室等，而其他設

施則有食肆、茶座、商店 (如書店 )等，為展覽館和文娛廣場的訪客，
以及鄰近政府總部大樓和立法會大樓的工作㆟員提供服務。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

添馬艦發展項目添馬艦發展項目添馬艦發展項目添馬艦發展項目

工作時間表工作時間表工作時間表工作時間表

工作項目 暫定時間

完 成 擬 訂 政 府 總 部 大 樓 、 立 法

會 大 樓 、 文 娛 用 地 和 展 覽 館 的

使用者要求及招標文件

二零零三年四月

開始招標 二零零三年五月

向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及 財 務 委 員

會提交文件

二零零三年五月

結束招標 二零零三年第三季

評審及甄選標書 二零零三年第三 /四季

擬 備 合 約 文 件 ， 並 在 需 要 時 向

城市規劃委員會提交文件

二零零三年第四季

合約期 二零零四年年初至二零零七年


